
深圳市燃气投资有限公司运营中心 2026 年 SCADA 系统 DYNAC 平台维

护项目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为深圳市燃气投资有限公司运营中心 2026 年 SCADA 系统 DYNAC平台

维护项目（项目编号：YYZX-2026-A001，招标代理项目编号：04-14-04A-2026-D-F-

E12986）。招标人为深圳市燃气投资有限公司运营中心，招标代理机构为公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项目资金由深圳市燃气投资有限公司运营中心自筹，出资比例为 100%，资

金已落实。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有意向的潜在投标人（以下简称

投标人）可前来投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本次采购内容为深圳市燃气投资有限公司运营中心

2026年 SCADA 系统 DYNAC 平台维护，SCADA 系统是集团公司重要的信息系统，用于监

测管网各类数据，为生产运营的指挥和调度提供重要依据，拟采购一家供应商为 SCADA

系统提供专人驻场运维和管理。具体要求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项目要求》。 

2.2※项目预算金额：含税总价（元）不得超过 62万元；投标人投标报价高于最

高投标限价的，其投标将被否决。 

2.3 服务地点：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 

2.4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2.5 中标候选人推荐：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按照综合得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推荐

2名中标候选人。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有效的营业执

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主体证明文件扫描件（若投标人为分公司，需同时提供总

公司的营业执照及授权盖章证明文件）。 

3.2 资质要求：投标人须是 DYNAC 软件制造商（提供加盖公章的制造商声明函）或



提供制造商有效授权（提供逐级完整的授权链相关证明材料）。 

3.3 业绩要求：投标人须提供 2023年 1月 1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止，至

少一份已签署的石油化工、燃气等能源领域或同类别的调度中心、SCADA系统、DYNAC

软件系统或场站自控系统的维护、维修、应急抢修等相关技术服务类项目合同，提供

合同复印件（合同以签订时间为准，须提供包括合同签字盖章页、金额页、承包内容

关键页在内的合同关键页扫描件或复印件作为证明材料（原件备查），若为框架合同须

同时提供框架合同和订单。）。 

3.4 关联关系要求：1.不同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主要经营负责人、

董事长、总经理、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主要技术人员、投

标文件编制人员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不同投标人

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如发现存在上述情形，投标人初步评审不通过，不得参

与本次采购活动。 

2.存在股权关联关系或董事长、经理、董事交叉任职的投标人谨慎同时参与本项目。

经评审判定与其他投标人存在股权关联关系且可能影响公正性的，评审委员会可以组织

澄清，当部分相关单位自愿退出后其中只剩 1 家单位时,评审委员会可接受该单位；或

评审委员会可以拒绝所有相关单位。 

证 明 材 料 ： 投 标 人 提 供 “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网 站

（http://www.gsxt.gov.cn/corp-query-homepage.html）主要信息截图，同时按第六章投

标文件格式提供《供应商基本情况表》，且提供《供应商基本情况表》涉及人员近三个月连

续在投标单位（含投标单位的分公司）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不含投标当月）社保从公告发

布之日起倒推，如有特殊情况可以往前顺延一个月，新成立不足三个月的公司按照成立时间

提供）。如发现与投标人递交信息不一致或存在可能影响公正性的关联关系，以评审委员会

最后评审结果为准。 

注： 

（1）《供应商基本情况表》除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外，其他人员均需按照要求提供

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2）股权关联关系：一方持有另一方的股份总和达到 25% 以上，或双方同为第三方

所持有的股份达到 25% 以上，即构成股权关联关系。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

有关联关系。 



3.5信誉要求:投标人应当具有良好的信誉，拒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或者从业人员

参与投标： 

1.投标人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证明材料： 

按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提供《承诺函》，且《承诺函》内容与采购文件要求一致，同

时提供以下网站截图证明：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投标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https://zxgk.court.gov.cn/shixin/）。 

2.近3年内（从采购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供应商或者其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记录

的。  

证明材料：  

按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提供《承诺函》，且《承诺函》内容与采购文件要求一致，同

时提供以下网站截图证明： 

“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

（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029CR4M5A62CH/index.html）-无行贿

相关案由。 

3.近2年内（从采购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供应商有无正当理由放弃深圳市燃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燃气投资有限公司及招标人成交项目、不接受采购文件中合同主要条

款、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单方面终止合同的。  

证明材料： 

按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提供《承诺函》，且《承诺函》内容与采购文件要求一致。 

4.近1年内（从截标之日起倒算）因串通投标、转包、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违法分包等

违法行为受到本招标项目的所在地建设、交通或者财政部门行政处罚的。  

证明材料： 

按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提供《承诺函》，且《承诺函》内容与采购文件要求一致，同

时提供以下网站截图证明： 

（1）“安徽省交通运输厅”网站（https://jtt.ah.gov.cn/site/tpl/1018302581）-信用交通-

双公示； 

（2）“安徽省政府采购网”网站（https://www.ccgp-anhui.gov.cn/）-监督检查-行政处罚

截图证明。 

5.因违反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等原因被本招标项目的所在地建设部门给予红

色警示且在警示期内的。 

证明材料： 

按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提供《承诺函》，且《承诺函》内容与采购文件要求一致，同



时提供以下网站截图证明： 

（ 1 ） “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 网 站

（https://dohurd.ah.gov.cn/site/tpl/9351?xyType=xzcf）-政务服务-我要查-信息查询-信用查

询-行政处罚； 

6.拖欠工人工资被本招标项目的所在地有关部门责令改正而未改正的。  

证明材料： 

按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提供《承诺函》，且《承诺函》内容与采购文件要求一致。 

7.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 

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

采购活动。  

证明材料： 

按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提供《承诺函》，且《承诺函》内容与采购文件要求一致。 

8.被列入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燃气投资有限公司及招标人黑名单的

或暂停承包资格的。    

证明材料： 

按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提供《承诺函》，且《承诺函》内容与采购文件要求一致。 

9.依法应当拒绝投标的其他情形。  

证明材料： 

按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提供《承诺函》，且《承诺函》内容与采购文件要求一致，同

时提供以下网站截图证明： 

（1）“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corp-query-

homepage.html）-行政处罚信息； 

（2）“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信息公示-行政管理信息查询-行政

处罚；信息公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查询。 

说明： 

a.针对上述拒绝参与情形，投标人应按照对应网址渠道进行查询，并提供对应网址查

询截图。 

b.投标人针对上述网址信息，提供对应网站查询截图，相关信息以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

期内的查询结果为准，截图中需体现查询日期。（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招标人及招标代理

机构有权对中标候选人的上述网址信息进行复核，若发现中标候选人存在上述否决情形的，

招标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 

c.上述证明材料要求，若因查询平台系统故障或访问限制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正常查

询的，投标人须提供查询页面的实时截图并附上说明。评审委员会可在截标评审当日查询



复核，如与投标人递交信息不一致，以评审委员会最后评审结果为准。 

3.6 利害相关方投标：接受□，不接受。 

招标人可接受与其存在利害关系单位的投标，但在评审委员会评审合格投标人中，

按照投标报价由低往高排序，该利害关系单位的排位未在前 1/2（含与其中投标报价差

价不超过 1%的投标人）人数时，不得确定其为中标人。 

3.7本次招标不接受个人名义投标、联合体投标及分包转包。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项目实行网上发售电子版招标文件，不再出售纸质招标文件。 

4.2招标文件获取时间: 2026 年 5 月 20 日 17时 30分至 2026 年 6月 9日 17时

30分（北京时间，下同） 

4.3招标文件费用：每套售价 400.00 元人民币，售后不退。 

4.4招标文件获取方式：凡有意参与投标的潜在投标人，请按以下步骤顺序进行

操作，获取招标文件： 

通过“诚 E 招电子采购交易平台”（网址：https://www.chengezhao.com/）完成

本项目招标文件的费用支付并及时下载招标文件。 

（1）输入网址，点击【新用户注册】（注册步骤详见门户网站：【投标人操作指

南】-【注册指引】）。登陆账号后点击【常用文件】，下载《投标人&供应商操作手册》

（已注册供应商跳过本步）； 

（2）注册成功后登录平台，点击【商机发现】，检索本项目并直接支付； 

注意：无论招标文件是否收费，投标人请务必在标书售卖截止时间前登录平台，

选择招标项目进行招标文件购买操作；否则将无法正常投标。 

（3）选择支付方式：①网上支付（微信扫码）、②电汇（须上传汇款凭证）。 

（4）点击【我的项目】，进入项目后下载招标文件即完成文件获取。 

（5）疑问反馈：投标人针对投标人注册、招标文件获取、CA证书办理、网上操

作等相关业务的咨询，可查询平台首页“帮助中心”专区，或致电客服热线：020-

89524219，服务时间 8:30-17:30（工作日）。 

（6）免责声明：“诚 E招电子采购交易平台”（网址：

https://www.chengezhao.com/）为本项目招标文件获取的唯一渠道，其他平台支付及

获取文件均属无效。 



注意：招标文件的获取方式及操作步骤详见《投标人&供应商操作手册》-“投标

人报名”、“购买文件”等。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本项目采用纸质投标，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6 年 6月 10 日 9时 30分。 

5.2纸质版投标文件（含 U盘版非加密投标文件电子版）递交地点：安徽省合肥市

包河区宿松路与汤泉路交口绿地中心 D 座 54F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开标室 1（鼓励投标

人通过现场递交的方式递交投标文件。如投标人通过快递方式寄送纸质投标文件务必慎重

选择快递单位且充分预留寄送时间，并在送达后与收件人确认。如因快递寄送问题或未及

时联系收件人，导致未在递交截止时间前确认送达指定地点的，招标人将按逾期送达处

理，不良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邮寄地址即文件递交地址，收件人：赵芸，联系电话：

18919692329。）。 

※投标文件现场递交的人员（法人除外）需现场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和近三个月连续

在投标单位（含投标单位的分公司）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无需密封包装，不含投标当

月），社保从公告发布之日起倒推，如有特殊情况可以往前顺延一个月，新成立不足三个

月的公司按照成立时间提供）；投标文件通过邮寄方式递交，与其他投标文件邮寄信息相

同或与其他投标文件授权代表为同一人的其文件将作否决投标处理。 

5.3本项目将于上述同一时间、地点进行开标，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邀请投标人

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准时参加。 

5.4出现以下情形时，招标代理机构不予接收投标文件： 

5.4.1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纸质投标文件； 

5.4.2未按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纸质文件（含 U盘）； 

5.4.3未按本公告要求获得本项目招标文件的。 

5.5投标保证金：人民币 7000.00 元。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项目招标公告信息未经同意，禁止转载。如因使用未同意的转载内容而导致任何

个人、单位权益受损或遭受其他不利影响，责任自负，所有信息内容应当以诚 E招电子

采购交易平台（https://www.chengezhao.com/）、深圳交易集团深圳阳光采购平台



（ https://ygcg.szexgrp.com/ ） 和 中 国 招 标 投 标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http://www.cebpubservice.com）发布信息为准。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深圳市燃气投资有限公司运营中心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撮镇镇瑶岗路和北张路交口西南 

联系人：付经理 

电  话：15655133323 

招标代理机构：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宿松路与汤泉路交口绿地中心 D座 54F公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赵芸、彭霜、李向明、邓勇浩、徐敏 

电    话：18919692329、15756005293 

电子邮件：gcahjk2019@163.com  

开 户 名：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广州花园支行  

账    号：3110910037672612986 (账号仅对应本项目) 

 

招标人：深圳市燃气投资有限公司运营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 

日期：2026 年 5月 20日 

 


		2026-05-20T15:00:14+0800




